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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

息，保证本公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本公告书及其摘要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因提供的信息和文件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

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公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

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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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上市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

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

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赵建泽  王宇魁  胡文强 

     

 

 

 

    

     

戎生权  孟奇  李玉敏 

     

 

 

 

    

     

赵利新  李永清  邓蜀平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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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次新增股份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5.41 元/股；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数量为 1,106,403,128 股，新增股份均

为限售流通股；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本次发行股份涉及的新增股

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20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

易日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5,202,963,128股，

其中，社会公众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以上，仍满足《公司

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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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公告书、本上

市公告书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

市公告书》 

上市公司、山西焦煤、本公

司、公司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山煤电 指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曾用名） 

交易对方 指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金玉、高建平 

焦煤集团 指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焦煤集团持有的分立后存续的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51%

的股权，李金玉、高建平合计持有的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49%股权 

标的公司 指 
分立后存续的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 

华晋焦煤 指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华晋能源 指 
山西华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即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分立

后的新设公司 

明珠煤业 指 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宁煤业 指 山西华晋吉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华晋公司 指 华晋焦煤公司，系华晋焦煤改组前的前身 

汾河物业 指 山西焦煤集团汾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焦煤房地产 指 
山西焦煤置业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山西焦煤集团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

资产重组 
指 

山西焦煤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分立

后存续的华晋焦煤 51%股权、明珠煤业 49%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 
指 

山西焦煤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分立

后存续的华晋焦煤 51%股权、明珠煤业 49%股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指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山西焦煤向不超

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预案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重组报告书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摘要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报告书摘要》 

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 指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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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字[2022]第 500002 号《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所持的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项目评估报告》和国

融兴华评报字[2022]第 500003 号《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自然人李金玉、高

建平合计持有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项

目评估报告》 

审计报告 指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K21127 号《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审

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和信会师报字[2022]第 ZK21128 号《山

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备考审阅报告 指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K10397 号《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备考审阅报告及财务报表》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采矿权评估报告 指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儒林矿评字[2022]

第 83 号《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一号煤矿采矿权评估

报告》、儒林矿评字[2022]第 84 号《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沙曲二号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儒林矿评字[2022]第 85 号

《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和儒林

矿评字[2022]第 86 号《山西华晋吉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

权评估报告》 

土地估价报告 指 

山西至源不动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晋至源

（2022）（地估）字第 051-1 号《土地估价报告》、晋至源（2022）

（地估）字第 051-2 号《土地估价报告》及晋至源（2022）

（地估）字第 052 号《土地估价报告》 

山西省政府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国运公司 指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曾用名：山西省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 

山西省国资委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煤能源 指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汾西矿业 指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峪煤业 指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水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霍州煤电 指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腾晖煤业 指 霍州煤电集团河津腾晖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集团 指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华晋 指 中煤华晋集团有限公司 

西山集团 指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晋能控股 指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煤煤业 指 山西焦煤集团煤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山煤集团煤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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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 

沙曲一号煤矿、沙曲一矿 指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一号煤矿 

沙曲二号煤矿、沙曲二矿 指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二号煤矿 

明珠矿 指 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明珠煤矿 

吉宁矿 指 山西华晋吉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吉宁煤矿 

寨圪塔 指 山西焦煤华晋寨圪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华晋贸易 指 山西华晋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沙曲选煤厂 指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选煤厂 

电力分公司 指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电力分公司（曾用名：华晋焦煤有限

责任公司瓦斯发电厂） 

石太铁路 指 石太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 

扬德环境 指 北京扬德环保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焦煤集团煤炭销售总公司 指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销售总公司 

《分立协议》 指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分立协议》 

《华晋购买资产协议》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明珠购买资产协议》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李金玉、高建平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华晋购买资产协议》与《明珠购买资产协议》的单称或合

称，具体视文义而定 

《华晋补充协议》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明珠补充协议》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李金玉、高建平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 指 
《华晋补充协议》与《明珠补充协议》的单称或合称，具体

视文义而定 

《华晋补充协议（二）》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明珠补充协议（二）》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李金玉、高建平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补充协议（二）》 指 
《华晋补充协议（二）》与《明珠补充协议（二）》的单称或

合称，具体视文义而定 

《华晋补充协议（三）》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 

《明珠补充协议（三）》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李金玉、高建平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补充协议（三）》 指 
《华晋补充协议（三）》与《明珠补充协议（三）》的单称或

合称，具体视文义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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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补偿协议》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业绩补偿协议的补

充协议》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

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业绩补偿协议

的补充协议（二）》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

协议（二）》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三）》、《业绩补偿协议

的补充协议（三）》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

协议（三）》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四）》、《业绩补偿协议

的补充协议（四）》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

协议（四）》 

《交易协议》 指 

《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

（三）》及《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

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四）》的合称 

《托管协议》 指 
2021 年 9 月，华晋焦煤与山煤煤业签署的《股权委托管理协

议》 

对价股份 指 山西焦煤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份 

对价现金 指 
本协议项下交易下，山西焦煤以现金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

对价 

定价基准日 指 
山西焦煤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本次重组的相关决

议公告之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最近三年 指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最近三年一期 指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1-7 月 

最近两年 指 2020 年、2021 年 

最近两年一期、报告期、报

告期内 
指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1-7 月 

资产交割日 指 

交易对方向山西焦煤交付标的资产并完成过户登记的日期。

自该日起，标的资产之上的所有者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

全部转由山西焦煤享有及承担 

发行结束日 指 对价股份登记在交易对方名下之日 

过渡期 指 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之间的期间 

重组报告书董事会 指 
本次重组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山西焦煤为审议本次

重组报告书（草案）而召开的首次董事会会议 

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观韬中茂律师、法律顾问 指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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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机构 指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水致远 指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儒林评估、采矿权评估机

构 
指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至源评估、土地估价机构 指  山西至源不动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办公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指 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自然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应急管理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生态环境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应急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教育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煤矿安监局 指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能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部（已撤销） 

电力工业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已撤销） 

煤炭工业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已撤销）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已撤销） 

临汾中院 指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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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廉洁从业意见》 指 
《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

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十四五规划》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民法典》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反垄断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36 号令》 指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证监

会令第 36 号）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单项数据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

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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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重组情况概要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

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山西焦煤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焦煤集团持有的分立后存续

的华晋焦煤 51%股权、购买李金玉、高建平合计持有的明珠煤业 49%股权。根据

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标的资产总对价为 704,193.05 万元，其中

598,564.09 万元对价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形式支付，105,628.96 万元对价以现

金形式支付。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为 1,106,403,128 股，具体

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交易对方 
交易价格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股份数量 

（股） 

华晋焦煤 51%

股权 
焦煤集团 659,929.80 98,989.47 560,940.33 1,036,858,280 

明珠煤业 49%

股权 

李金玉 22,583.29 3,387.49 19,195.80 35,482,065 

高建平 21,679.96 3,251.99 18,427.97 34,062,783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资产评估机构

国融兴华出具的并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22]第 500002

号”和“国融兴华评报字[2022]第 500003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评估值为依

据，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

估基准日，华晋焦煤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433,620.34 万元，明珠煤业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 125,755.29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合

计为 704,193.05 万元，其中华晋焦煤 51%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659,929.80 万元，明

珠煤业 49%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44,263.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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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的股份发行价

格为 6.2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 

上市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1 年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8.00 元人民币现金。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该等权益分派已实施

完毕，考虑上述权益分派的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调整为 5.41 元/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晋焦煤和明珠煤业将成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

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4 亿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总股本的

30%，即 1,228,968,000 股。发行股份数量最终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募集配套资金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将用于投入沙曲一

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沙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发利用项目、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及偿还银行贷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

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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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 A 股普

通股，每股面值 1.00 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发行对象为焦煤集团、李金玉、高建平。 

3、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首次审议本次

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4、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

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首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之一。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

易日及 1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考虑期间除权除息影响）均价情况如下：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90%（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8.15 7.34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7.66 6.90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6.90 6.21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的股份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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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 6.2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已经上市公

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

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做相

应调整。 

上市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1 年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8.00 元人民币现金。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该等权益分派已实施

完毕，考虑上述权益分派的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调整为 5.41 元/股。 

5、购买资产金额、支付对价及发行数量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标的资产总对价为 704,193.05 万元，其中 598,564.09

万元对价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形式支付，105,628.96 万元对价以现金形式支付。 

本次交易的具体发行数量将由下列公式计算： 

具体发行数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现金对价）÷发行价格。 

若经上述公式计算的具体发行数量为非整数，则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自愿

放弃。在定价基准日后至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期间，上市公司

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发行数量将按照

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按照上述计算方式，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为

1,106,403,128 股，具体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交易对方 
交易价格 

（万元） 

现金对价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股份数量 

（股） 

华晋焦煤 51%

股权 
焦煤集团 659,929.80 98,989.47 560,940.33 1,036,858,280 

明珠煤业 49%

股权 

李金玉 22,583.29 3,387.49 19,195.80 35,482,065 

高建平 21,679.96 3,251.99 18,427.97 34,062,783 



 

16 

6、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焦煤集团承诺在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

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

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但不限于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为）。本次重组

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

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焦煤集团持有前述股票的锁定

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交易对方李金玉、高建平承诺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

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

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新

增股份，亦遵守相应限售期的约定。若交易对方基于本次认购所取得股份的限售

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

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限售期满之后交易对方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转让事宜按照中国证监

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7、过渡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期间为过渡期间。 

华晋焦煤在过渡期间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相应部分

由公司按照交易后所持华晋焦煤股权比例享有；华晋焦煤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

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焦煤集团按照交易前所持股权比例承担。 

明珠煤业在过渡期间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相应部分

由公司按照交易后持有的明珠煤业股权比例享有；明珠煤业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

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李金玉、高建平按照交易前所持股权比例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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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

东共同享有。 

9、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本次交易在上述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则该有效

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 

10、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 

（1）业绩承诺期间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及此后连续两个会计年

度，即：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如果本次交易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未

能实施完毕，即实际于 2023 年实施完毕，则业绩承诺期间将相应顺延，即业绩

承诺期为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 

（2）业绩承诺方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方为焦煤集团。 

（3）业绩承诺金额 

① 华晋焦煤业绩承诺 

若本次交易于 2022 年度实施，焦煤集团承诺，华晋焦煤在业绩承诺期内各

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年度承诺净利润”）

及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以下简称“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如下： 

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万元） 
累计承诺净利润（万元）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9,862.52 136,574.56 145,745.94 492,183.02 

若本次交易于 2023 年度实施，焦煤集团承诺，华晋焦煤在业绩承诺期内各

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及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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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如下： 

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万元） 
累计承诺净利润（万元）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36,574.56 145,745.94 160,204.99 442,525.49 

② 采矿权资产组业绩承诺 

参与业绩承诺的采矿权资产组如下： 

序号 采矿权名称 华晋焦煤对其持有比例 

1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一号煤矿 100% 

2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二号煤矿 100% 

3 山西华晋吉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吉宁煤矿 51% 

4 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明珠煤矿 51% 

若本次交易于 2022 年度实施，焦煤集团承诺，采矿权资产组在业绩承诺期

内各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且按持有比例计算后的合计数）

及累计数不低于如下： 

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万元） 累计承诺净利润（万

元）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01,227.35 115,471.07 190,030.09 406,728.52 

若本次交易于 2023 年度实施，焦煤集团承诺，采矿权资产组在业绩承诺期

内各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且按持有比例计算后的合计数）

及累计数不低于如下： 

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万元） 
累计承诺净利润（万元）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15,471.07 190,030.09 205,328.74 510,829.90 

（4）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 

交易实施后，如华晋焦煤或采矿权资产组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金

额（以下简称“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能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的，焦煤集团同意

按照如下方式对其在业绩承诺期内就标的资产应补偿的金额（以下简称“业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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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期应补偿金额”）在业绩承诺期满后一次性进行计算并予以补偿： 

① 华晋焦煤业绩承诺期应补偿金额 

1）华晋焦煤业绩承诺期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内华晋焦煤累计承诺净利

润－业绩承诺期内华晋焦煤累计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华晋焦煤累计承诺

净利润×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2）上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确定。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业绩承诺期应补偿金额大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即 6,599,297,997.93 元）时，按 6,599,297,997.93 元取值。 

② 采矿权资产组业绩承诺期应补偿金额 

1）采矿权资产组业绩承诺期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内采矿权资产组累计

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采矿权资产组累计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采矿

权资产组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2）上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目标公司持有比

例计算的合计数确定。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业绩承诺期应补偿金额大于标的

资产交易价格（即 6,599,297,997.93 元）时，按 6,599,297,997.93 元取值。 

就上述业绩承诺期应补偿金额，焦煤集团应优先以本次交易所获对价股份进

行补偿，不足的部分由其以自有或自筹现金补偿。 

（5）各期承诺净利润的金额和确定方式 

① 本次交易华晋焦煤层面业绩承诺金额的确定方式 

本次交易华晋焦煤层面业绩承诺金额系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收益法评估下的预测净利润及华晋焦煤在该公司的持股比例确定。 

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2022 年、2023 年、2024 年、2025 年

华晋焦煤母公司及纳入其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在收益法评估下的预测净利润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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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华晋焦煤（母公

司） 
163,802.78 88,918.43 105,343.91 121,209.03 

2 吉宁煤业 51,772.11 71,400.59 69,924.65 67,215.17 

3 明珠煤业 36,308.90 20,662.06 8,729.41 8,678.44 

4 贸易公司 1,173.63 725.96 297.38 299.19 

前述预测净利润归属于华晋焦煤母公司股东的金额=∑单个公司预测净利润

×华晋焦煤在该公司的持股比例，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华晋焦煤（母公司）（①） 163,802.78 88,918.43 105,343.91 121,209.03 

2 吉宁煤业*51%（②） 26,403.78 36,414.30 35,661.57 34,279.74 

3 明珠煤业*51%（③） 18,517.54 10,537.65 4,452.00 4,426.00 

4 贸易公司*97%（④） 1,138.42 704.18 288.46 290.21 

 

收益法评估预测净利润归属于华晋

焦煤母公司股东的金额（=①+②+

③+④） 

209,862.52 136,574.56 145,745.94 160,204.99 

注：华晋焦煤的子公司寨圪塔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故未采用收益法评估。 

综上，2022 年、2023 年、2024 年、2025 年，华晋焦煤收益法评估预测的合

并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09,862.52 万元、136,574.56 万元、145,745.94 万元、

160,204.99 万元，其中，2022 年至 2024 年累计为 492,183.02 万元，2023 年至

2025 年累计为 442,525.49 万元。本次交易实施后，如华晋焦煤业绩承诺期累计

实际净利润未达累计承诺净利润，焦煤集团将在业绩承诺期满后一次性进行补偿。

出于谨慎性考虑，本次业绩承诺口径剔除了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② 本次交易采矿权资产组业绩承诺金额的确定方式 

本次交易采矿权资产组业绩承诺金额系根据儒林评估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

告收益法评估下的预测净利润及华晋焦煤在该矿的权益比例确定。 

参与业绩承诺的采矿权资产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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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矿权名称 华晋焦煤对其持有比例 

1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一号煤矿 100% 

2 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二号煤矿 100% 

3 山西华晋吉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吉宁煤矿 51% 

4 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明珠煤矿 51% 

采矿权评估预测净利润中归属于华晋焦煤母公司股东的金额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矿山名称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沙曲一矿采矿权评估预测净利润

（①） 
70,622.70 70,580.27 111,340.05 112,754.93 

2 
沙曲二矿采矿权评估预测净利润

（②） 
16,011.97 16,298.07 37,691.25 52,637.40 

3 吉宁矿采矿权评估预测净利润（③） 18,459.79 45,969.35 70,301.76 68,413.56 

4 明珠矿采矿权评估预测净利润（④） 10,153.31 10,094.83 10,088.03 9,893.12 

采矿权评估预测净利润中归属于华晋焦煤

母公司股东的金额（=①+②+③*51%+④

*51%） 

101,227.35 115,471.07 190,030.09 205,328.74 

据此，焦煤集团对采矿权资产组在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且按持有比例计算后的合计数）及累计数进行了相关承诺。 

 

（二）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

1.00 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上市公司拟向合计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特定对象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特

定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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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两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

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上述特定投资者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项下发行的股份。若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等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对象有新规定的，届时公司可按新的规定予以调整。 

3、定价基准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 

4、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上市公

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询价方式予以确定。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完成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发行价格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5、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44 亿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

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本

次交易前总股本的 30%，即 1,228,968,000 股。发行股份数量最终以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完成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发行数量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6、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发行对象所认购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完成之日起至上述锁定期届满之日止，认购方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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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因上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发生变动的，新取得的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

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7、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

东共同享有。 

8、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将用于沙曲一二号

煤矿智能化项目、沙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发利用项目、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

对价及偿还银行贷款，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配套资金用途 预计投资总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 98,661.22 92,631.07 

2 沙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217,731.07 24,758.37 

3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05,628.96 105,628.96 

4 偿还银行贷款 216,981.60 216,981.60 

合计 639,002.85 440,000.00 

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公司及标的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及项目进度实际情

况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择机先行投入，并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

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如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金额少于上述项目投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9、决议有效期 

与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如

本次交易在上述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

实施完毕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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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1、交易对方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及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三）》、《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四）》；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等相关议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决策通过； 

3、中煤能源已同意放弃其作为华晋焦煤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华晋焦煤已同

意放弃其作为明珠煤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4、本次交易已取得山西省国运公司预批准； 

5、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已经山西省国运公司备案； 

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草案等相关议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第十七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决策通过； 

7、本次交易已获得山西省国运公司的批准； 

8、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核准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或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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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焦煤集团持有的分立后存续的华晋焦煤 51%股权，

以及李金玉、高建平合计持有的明珠煤业 49%股权。 

根据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30 日出具的《企业信息查询单》，

焦煤集团持有的华晋焦煤 51%的股权过户至山西焦煤名下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变

更登记备案手续已办理完毕，山西焦煤已成为华晋焦煤股东并持有华晋焦煤 51%

股权。 

根据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30 日出具的《企业信息查询单》，

李金玉、高建平持有的明珠煤业 49%的股权过户至山西焦煤名下的市场监督管

理局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已办理完毕，山西焦煤已成为明珠煤业股东并持有明珠煤

业 49%股权。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过户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

局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验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K10001 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

交易对方焦煤集团以其持有的分立后存续的华晋焦煤 51%股权缴纳出资，李金

玉、高建平以其合计持有的明珠煤业 49%股权缴纳出资，相应股权已经变更至山

西焦煤名下，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经办理完成，山西焦煤新增注册资本合

计人民币 1,106,403,128.00 元。 

（三）期间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期间为过渡期间。 

华晋焦煤在过渡期间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相应部分

由公司按照交易后所持华晋焦煤股权比例享有；华晋焦煤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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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焦煤集团按照交易前所持股权比例承担。 

明珠煤业在过渡期间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相应部分

由公司按照交易后持有的明珠煤业股权比例享有；明珠煤业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

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李金玉、高建平按照交易前所持股权比例承担。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3 年 1 月 12 日，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已办理完

毕。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106,403,128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登记

至交易对方名下，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5,202,963,128 股。 

（五）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山西焦煤尚未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

文件至本公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

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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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

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协议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

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与焦煤集团签署了《业

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四）》。上述协

议的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详细披露。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已生效，并在正常履行过程中，未出现

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关方就标的资产权属情况、认购股份锁定期等方

面出具了承诺，相关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详细披露。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相关承诺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严重违

反本次交易中出具的相关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如下： 

1、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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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尚需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2、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合计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向深交所申请办理

新增股份上市手续。中国证监会已核准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4 亿

元。上市公司有权在核准文件批复的有效期内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实施配套融

资，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实施。 

3、办理工商登记或备案手续 

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

等登记手续。 

4、过渡期损益的相关审计工作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安排，上市公司尚需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

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确定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产生的损

益；并根据专项审计结果执行本次重组协议中关于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5、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在本次交易中作出的承诺，对于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

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

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本

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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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

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上市公司已直接

持有华晋焦煤 51%股权、明珠煤业 49%股权并完成相关验资，山西焦煤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同时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

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7、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1、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

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生效先决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依法实



 

30 

施。 

3、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已过户至山西焦煤名下，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已

办理完毕；本次交易已完成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及新增股份预登记手续，该等新

增股票将于登记到账后正式列入山西焦煤股东名册；本次交易现阶段的实施过程

及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

差异的情形。 

5、山西焦煤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的情况。 

6、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提供担

保的情形。 

7、协议各方均按照本次交易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项下义务，不存在违反该

等协议约定的情形；本次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8、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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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代码：000983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本次发行股份涉及的新增股份

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1 月【20】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新增股

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上述股份的锁定情况详见本公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二、本次

交易具体方案”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6、锁定期安排”的相关内

容。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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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焦煤集团 2,228,479,641  54.40%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6,291,677  3.82% 

3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55,455,798  1.35% 

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31,304,094  0.76% 

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景颐双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280,775  0.74% 

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26,599,775  0.65% 

7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4,999,920  0.61% 

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23,811,200  0.58%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价值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769,737  0.51%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煤炭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730,348  0.51% 

合计 2,618,722,965 63.9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23 年 1 月 11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

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焦煤集团 3,265,337,921 62.76%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2,370,061 3.12% 

3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55,455,798 1.07% 

4 李金玉 35,482,065 0.68% 

5 高建平 34,062,783 0.65% 

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31,304,094 0.60% 

7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景颐双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30,575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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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26,599,775 0.51%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5,000,000 0.48% 

1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3,999,970 0.46% 

合计 3,689,643,042 70.91%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前的总股本为 4,096,560,000 股，焦煤集团直接持有上

市公司 54.40%的股权，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

国资委。由于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采用询价方式确定，最终发行价格尚未确定，

因此暂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据此计算，本次交易前后上

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焦煤集团 2,228,479,641 54.40% 3,265,337,921 62.76% 

李金玉 - - 35,482,065 0.68% 

高建平 - - 34,062,783 0.65% 

其他股东 1,868,080,359 45.60% 1,868,080,359 35.90% 

合计 4,096,560,000 100.00% 5,202,963,128 100.00%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形下，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发

行 1,106,403,128 股，其中对焦煤集团发行 1,036,858,280 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5,202,963,128 股。焦煤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将

由本次交易前的 54.40%变为 62.76%，山西省国资委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上市公司所处行业为采矿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证监会行业分类），主要业

务为煤炭的生产、洗选加工、销售及发供电，矿山开发设计施工、矿用及电力器

材生产经营等。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的开采、加工、销售等。因此，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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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K10397 号），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7 月/2022 年 7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所有者权益 3,049,410.79 3,990,081.68 2,598,998.49 3,343,713.39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2,643,994.43 3,000,632.61 2,256,114.89 2,513,109.13 

营业收入 3,232,722.05 3,783,248.71 4,528,526.07 5,417,021.05 

营业利润 949,102.34 1,186,447.71 720,475.05 1,048,553.52 

净利润 740,688.45 918,144.81 465,238.27 710,409.28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676,074.02 766,486.59 416,582.77 524,040.6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65 1.47 1.02 1.01 

注：上市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 1-7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上市公司 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7 月备考财务数据已经审阅，其中 2022 年 1-7 月数据未经年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等主要财务指标预计将得到提升，进一步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符合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在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建立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规范公

司运作。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上述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持续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后续如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化，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要求及时履行审批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和报备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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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山西焦煤和华晋焦煤均属于焦煤集团控制下的企业，本次交易

完成后，焦煤集团仍是山西焦煤的控股股东，华晋焦煤将成为山西焦煤的控股子

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晋焦煤将纳入上市公司销售体系，不再通过焦煤集团

下属的销售公司销售自产的煤炭产品。上市公司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的金额虽然

有所上升，但预计总体上占比有所下降。本次交易完成后，除部分不可避免的关

联交易外，焦煤集团将尽可能减少与上市公司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未来发生的关联交易将继续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并履行披露义务，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为持续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焦煤集团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外的其他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发生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本承

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将与上市公司或其

子公司依法规范地签订协议，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

批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承诺人保证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外的其

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非法转移或违规占用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金、资产，亦

不要求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为本承诺人或本承诺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外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本承诺人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如因本承诺人或本承诺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

及其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本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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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焦煤集团近年来积极以上市公司为平台，通过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

本证券化，推动煤炭资源整合和专业化重组，减少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

华晋焦煤和明珠煤业将成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华晋焦煤与上市

公司将不再存在同业竞争。 

因此，本次交易系焦煤集团解决同业竞争的重要措施。通过本次交易，焦煤

集团将下属华晋焦煤注入上市公司，有助于解决上市公司与焦煤集团的同业竞争，

提升上市公司独立性，维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将不低于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10%，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

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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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督导责任与义

务如下：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

的持续督导期限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起，应当不少于一个会计年度。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将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结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本

次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4、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情况；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7、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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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介机构及有关经办人员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电话 010-60838888 

传真 010-60836960 

项目主办人 康昊昱、吴鹏、李泽由 

项目协办人 
王楚、马梦琪、李冠儒、沙云皓、蔡畅、易萌、钟怡、于浩、王皓、邱

承豪、陈志昊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9 层 

负责人 韩德晶 

电话 010-66578066 

传真 010-66578016 

经办人员 杜恩、徐荣元、张霞、薄春杰 

三、审计机构 

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负责人 杨志国 

电话 010-65888862 

传真 010-65888862 

经办人员 高飞、杨凤勤 

四、资产评估机构 



 

39 

名称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89 号宝景大厦 7 层 

法定代表人 赵向阳 

电话 010-51667811 

传真 010-51667811 

经办人员 周瑞东、张润仙 

五、矿业权评估机构 

名称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长风商务区谐园路广鑫大厦六层 

法定代表人 毋建宁 

电话 0351-6165634 

传真 0351-6165634   

经办人员 卫三保、翟春芳 

六、土地估价机构 

名称 山西至源不动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 152 号万达公馆 B2 区 3 幢 1 单元 0201 号北区 

法定代表人 李俊山 

电话 13593169402 

传真 0351-3586776 

经办人员 王燕锋、王艳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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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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